
 
 
 
 

中国地质学会文件 
 

 

关于推荐中国科协第九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

（2023-2025 年度）候选人的通知 
 

各理事单位、分支机构、省级地质学会(会员服务中心)： 

为培养造就优秀青年科技人才，打造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

才后备队伍，中国科协于 2015年启动实施了“青年人才托举工

程”项目，近期启动了中国科协第九届“青年人才托举工程”（以

下简称“青托工程”）项目申报工作。经申报、评审和公示等环

节，学会获得第九届（2023-2025 年度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

工程项目的推荐单位资格，推荐候选人指标 6名（其中，中国科

协资助 3 名、学会自筹资金资助 3 名）。项目资助周期为 3 年。

为做好青托工程候选人的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被托举人的遴选条件 

（一）32岁以下（1991 年 1 月 1日后出生（含））在中华人

民共和国境内工作的中国籍公民。 

（二）在我国地质领域各单位一线科技工作者。 

（三）具有创新、求实、协作、奉献的科学精神和优秀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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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道德。 

（四）中国地质学会会员。 

二、推荐指标及要求 

（一）各理事单位、分支机构、省级地质学会(会员服务中

心)可推荐 1 名候选人。(由于推荐指标少，竞争激烈，请各推荐

单位严格把关,宁缺毋滥。) 

（二）各推荐单位要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

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》的部署要求，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严把政

治关和学术道德关，向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、参与国家实验室

建设、从事基础研究和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青年科技

工作者倾斜，真正把有潜质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遴选出来。 

（三）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往届入选者、曾获得国家级、省部

级、被推荐人工作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等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，不

作为遴选对象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、

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等有关入选者，不作为遴选对象；

已是国家级、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的负责人，不作为遴选对象；

曾被取消被托举人入选资格的，不作为遴选对象。 

（四）被推荐对象工作单位应给予被托举人研究方向的项目

支持（支持经费额度原则上不低于 5 万元/年,需由工作单位财务

部门出具相关证明，格式自拟），组建高水平指导团队、提供配

套科研经费、提供科研条件、搭建学术平台等方面的支持，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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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科技人才大胆创新，为他们潜心研究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三、填报要求 

（一）申请人应如实填写《第九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

程被托举人推荐人选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由推荐单位（各理事

单位、分支机构、省级地质学会）在 “机构推荐”栏填写推荐

意见并签字盖章（无需在“专家推荐栏”填写意见）。由工作单

位在 “被托举人所在单位意见”栏填写推荐意见并签字盖章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应如实填写《被托举人主要成果业绩情况及托

举专家团队组成》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相关证明材料包括：中

国地质学会会员证，最高学历学位证书，重要科技奖项、专利情

况（不超过 3项），发表论文、专著的情况（不超过 3 项），其他

与青年人才成长相关的材料。 

（三）申请人需提供由托举专家团队成员具名的同行评议与

承诺书（见附件 3），每位专家单独填写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（一）附件 1-3材料电子版请于 2023 年 9 月 25日之前发送

至 jiangli@geosociety.org.cn 邮箱，邮件主题注明“第九届青

托工程申报+推荐单位”。 

（二）《第九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被托举人推荐人

选登记表》、《被托举人主要成果业绩情况及托举专家团队组成》

《托举专家同行评议承诺书》及相关证明材料单面打印，简装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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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2 份。请于2023年9月25日之前，通过顺丰快递邮寄到指定地

址。逾期不再受理。 

（三）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6 号 中国地质

学会秘书局成果和人才评选处  代国标   

五、业务咨询 

联系人：代国标   010-68999129，18501254681 

        张学君   010-68999603 

 

附件：1.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被托举人推荐人选登记表 

       2.被托举人主要成果业绩情况及托举专家团队组成 

      3. 托举专家同行评议与承诺书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地质学会 

2023 年 9月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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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第九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被托举人 

推荐人选登记表 

 

推荐学会（加盖公章）：中国地质学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姓 名  性 别  

正面免冠 

半身 2寸 

彩色近照 

出生日期  民 族  

职 称  党 派  

学 历  研究领域  

学 位  手 机  

邮 箱  身份证号  

工作单位 
及职务 

 

通 信 地 址  

社 会 任 职 （国内/国际组织任职情况） 

学术简历（最高学历及从事科技或管理工作经历） 

起止年月 毕业院校/工作单位 学历/职务 

   

   

   

主要科研工作及业绩简介（限 300字以内） 

简要说明个人的科研能力、创新能力、取得的科研进展或重要成果（包括科技成果应用、技术推

广情况及产生的经济效益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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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荐渠道意见 

专家推荐 

专家信息及推荐意见 

专家 1 工作单位及职务/职称 

专家 2 …… 

专家 3 …… 

（推荐理由……，同意推荐。） 

        推荐专家 1签字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（推荐理由……，同意推荐。） 

        推荐专家 2签字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（推荐理由……，同意推荐。） 

        推荐专家 3签字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机构推荐 

机构信息及推荐意见 

机构全称  

推荐意见 

（推荐理由……，同意推荐。） 

    单位公章（或机构负责人签字）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


 — 7 — 

三、被托举人所在单位及托举学会（学会联合体）意见 

被托举人

所在单位

意见 

单位全称  

 

经审查，未发现该同志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

支持计划、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。 

 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
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

托举学会 

（学会联

合体） 

意见 

单位全称 中国地质学会 

 

 

经审查，未发现该同志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

支持计划、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。 

 

 

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

    

单位公章（代章）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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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个人诚信申报承诺书 

个人诚信申报承诺书 

 

作为第九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申请人，本人郑

重承诺： 

1.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晓《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九届

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被托举人遴选工作的通知》中对

资助对象的有关规定。 

2.本人未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

计划、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。 

3.如本人同期申报并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

新人才支持计划、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和其他国家级

人才计划，将主动选择其一，并及时反馈。 

4.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，

无不实或涉密内容。 

 

承诺人签字： 

年  月  日 
 

 

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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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

被托举人主要成果业绩情况及托举专家团队组成 

一、重要科技奖项情况（获奖、专利等，不超过 3项） 

序

号 
时间 奖项名称/专利名称 奖励等级、排名 

1    

2    

3    

二、发表论文、专著的情况（不超过 3项） 

序

号 
论文、论著名称 年份 排名 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三、托举专家团队组成（3-5人） 

序

号 姓  名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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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托举专家同行评议与承诺书 

 

托举专家 
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 

   

推荐意见 

 

请对申请人的德能勤绩进行评价，并对其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的重

要意义进行评价。 

（可加行，宋体，小四，行距固定值 21 磅，200 字左右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人承诺作为托举专家，并按照中国科协、中国地质学会的有关要

求，切实做好托举工作。 

 

专家签字： 

 

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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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: 自然资源部、中国科协 

钟自然理事长、李金发常务副理事长 

学会各位理事，正、副秘书长，监事会成员 

中国地质学会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月 7 日印制 


